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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2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2008-041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1、2008年10月28日，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

马股份”）与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盟集团”）就天马股份受

让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重数控”）3.16%的股权事宜签订

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以每股2.4元的价格受让中盟集团所持齐重数控3.16%（800万股）的

股权，股权转让款为1,920万元；受让完成后，公司对齐重数控的持股比例将

由71.32%上升至74.48%。 

本次股权受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股权受让已提交天马股份 2008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名称：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民航路副 2-2 号 

4、法定代表人：席友军 

5、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元 

6、经营范围：经营管理经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石

油化工产品的开发和经营（需审批的除外），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不

含小轿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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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立日期：1987 年 10 月 24 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中盟集团持有齐重数控3.16%的股权。 

齐重数控：注册资本 25,3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刘建荣，注册地：齐齐哈

尔市龙沙区安顺路 89 号，营业范围：加工中心、数控机床、普通机床、数控成

套设备、重大机械装备的开发、研制、生产和销售，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经营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的批准文件执行）；冶金、矿山设备制造，机床及

机械设备大修、改造，结构件焊接；废旧金属回收；动力设备安装、维修（特种

设备除外）；普通货物运输、吊装搬运服务、汽车整车修理（以上三项分支机构

经营）（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

批前不得经营）。 

截止 2008 年 9 月 30 日，齐重数控总资产 265,994.48 万元，净资产

69,689.60 万元，2008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 113,677.46 万元，净利润

12,987.67 万元（未经审计）。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转让方：黑龙江中盟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3.16%的股权 

内容：转让方将其所持有的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3.16%（800万股）股

权转让给受让方。 

2、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受让以齐重数控截止2008 年3 月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为定

价依据，折合每股人民币2.4元，合计1,9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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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效条件 

本次股权转让在齐齐哈尔产权交易中心履行了相应法定程序，经双方签字后

并获得有权机关批准之日起生效。 

4、支付方式 

受让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金。 

五、本次股权受让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受让将进一步促进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的发展，

增强其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其竞争力，从而带动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既有利于

齐重数控的持续稳定发展，也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保障，加快实现天马的发展

战略。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天马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